
                                                          立法會CB(1)1943/07-08(01)號文件  
 

《 2007年建築物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政府當局須作出跟進行動／考慮的事宜  
(截至 2008年 6月 17日的情況 ) 

 
會議日期  事宜  

 
結果  

2007年 12月 21日 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以書面提供以下資料：  
 
(a) 處理在施工過程中出現突發情況 (例如在展開第三級別小型工程後認為

有需要進行屬於第一或第二級別的額外小型工程 )的機制，以及在此等

情況下，建築物業主及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的義務和責任；  
 
(b) 在條例草案獲得通過之前，政府當局諮詢自僱工人或獨資經營者，以加

強他們對擬議小型工程監管制度的認識的有關工作詳情；  
 
(c) 小型工程從業員修讀補充培訓課程的收費詳情，以及向註冊小型工程承

建商申請人徵收的註冊費用；  
 
(d) 自僱工人在註冊成為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之前，須否申請商業登記；及

 
(e) 各項與承辦各類建築物相關工作有關而適用於工人的規管機制，例如小

型工程監管制度及建造業工人註冊制度，以及精簡該等機制以便工人遵

從的可行性。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於

2008年 1月 18日發出 (立法

會 CB(1)609/07-08(01) 號

文件 )。  
 

2008年 1月 22日  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一份資料文件，述明擬議的小型工程監管制度與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下《建築地盤 (安全 )規例》 (第 59章，附屬法例 I)
的相互關係，尤其是該規例為確保建築地盤的安全表現而對承建商作出的

規定。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於

2008年 2月 13日發出 (立法

會 CB(1)785/07-08(01) 號

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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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事宜  
 

結果  

2008年 1月 26日  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跟進下列事項：  
 
(a) 澄清在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下，持牌水喉匠的註冊規定；及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於

2008年 2月 14日發出 (立法

會 CB(1)785/07-08(02) 號

文件 )。  
 

 (b) 盡量說明有關小型工程的擬議規例在註冊規定、運作程序及分工分類等

方面的立法目的，以回應對監管制度實施詳情的關注。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在

2008年 2月 26日的會議席

上 提 交，隨 後 於 2 0 0 8年
2 月 28 日 發 出 ( 立 法 會

CB(1)927/07-08(02)號文件)。 
 

 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團體代表對條例草案提出的意見作出詳細書面回

應。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於

2008年 2月 14日發出 (立法

會 CB(1)785/07-08(02) 號

文件 )。  
 

2008年 2月 15日  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跟進下列事項：  
 
(a) 當局會否及如何規定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 (尤其是將獲准註冊為第三級

別小型工程承建商的自僱工人 )須遵守《建築地盤 (安全 )規例》(第 59章，

附屬法例 I)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第 59章 )的條文；若然，有何措

施協助他們遵行有關法例；  
 
(b) 經諮詢香港建築師學會、英國結構工程師學會 (香港分會 )及香港測量師

學會 (下稱 "測量師學會 ")後，回應測量師學會所提出關乎就一些第一級

別小型工程委任註冊岩土工程師的意見 (立法會 CB(1)785/07-08(02)號
文件甲部 (II)2.5(a))；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分 別

於 2008 年 3 月 5 日 及 26 日

發 出 ( 立 法 會

CB(1)982/07-08(01) 及

CB(1)1114/07-08(01)號文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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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事宜  
 

結果  

(c) 就委員認為不應把需要獲發佔用許可證的工程列為小型工程這項意見

作出回應 (立法會CB(1)785/07-08(02)號文件甲部 (II)2.5(b))；及  
 
(d) 應否改善條例草案擬議第 41(3)(b)條的草擬方式，以更清楚反映政府當

局的政策意向 (立法會CB(1)785/07-08(02)號文件甲部 (II)2.5(d))。  
 

2008年 2月 26日  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以書面提供以下資料：  
 
(a) 對地球之友就光滋擾問題所表達的意見 (立法會 CB(1)878/07-08(01)號

文件 )作出的回應，包括在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下，可採取甚麼措施以助

控制光滋擾問題；  
 
(b) 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通知建築事務監督，以及建築事務監督確定接納竣

工小型工程的機制，以及用以公布該機制的文書／途徑；  
 
(c) 在諮詢香港律師會後，對委員就實施檢核計劃對或有的業權及業權轉易

問題在法律方面的影響所表達的關注事項 (立法會 CB(1)785/07-08(02)
號文件甲部 (VI)6.3(a))作出的回應；及  

 
(d) 對政府當局建議就 "公司 "形式的合夥經營及獨資經營，採用與 "個別工

人 "不同的註冊安排所提質疑作出的回應，以及協助合資格以公司或個

人承建商形式申請註冊為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的從業員，在充分瞭解情

況下決定其屬意的註冊類別。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分 別

於 2008年 3月 10日及 26日
發 出 ( 立 法 會

CB(1)982/07-08(03) 及

CB(1)1114/07-08(01)號文

件 )。  
 

2008年 3月 11日  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有關安裝及維修招牌在物料及結構安全等方面的

指引，以及有關取締違例招牌的措施。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於

2008年 3月 25日發出 (立法

會 CB(1)1114/07-08(02)號
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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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事宜  
 

結果  

 政府當局承諾：  
 
(a) 動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下稱 "修正案 ")以修訂第 3(1)(c)條 ("小型工

程 "的定義 )，以便藉刊登憲報／發出實務守則而非透過規例作出小型工

程的指定；會對條例草案的各項擬議條文作出相應修訂；  
 

 
 
在 2008年 5月 27日的法案

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

表示，在諮詢律政司後，

鑒 於 小 型 工 程 分 級 的 法

律內容，當局會把小型工

程分類一覽表頒布為《建

築物 (小型工程及其他事

宜 )規例》的一部分。  
 

 (b) 動議修正案，修訂第 3(1)(c)條 ("訂明規定 "及 "訂明規定小型工程 "的定

義 )，以 "簡化規定 "取代 "訂明規定 "一詞、刪除 "訂明規定小型工程 "一詞

及其定義；加入新訂的第 2(1B)條，訂明按簡化規定展開的小型工程的

涵義 (立法會CB(1)1043/07-08(01)號文件 )；會對條例草案的各項擬議條

文作出相應修訂；  
 

政 府 當 局 提 出 的 修 正 案

擬稿已於 2008年 5月 21日
發 出 ( 立 法 會

CB(1)1600/07-08(03)號文

件 )。  
 

 (c) 考慮在《建築物 (小型工程及相關事宜 )規例》中指明委任註冊小型工程

承建商進行第二及第三級別小型工程；及  
 

政府當局察悉並作考慮。 
 

 (d) 考慮改善新訂第 4A(1)及 9AA(1)條 (就委任合資格人士進行小型工程方

面 )的草擬方式，並改善第 40(1AA) 條 (就任何人明知而違反第 14(1)條關

乎展開建築工程 (包括小型工程 )所需批准及同意的規定的罪行 )的草擬

方式，方便普羅市民理解。  
 

政 府 當 局 提 出 的 修 正 案

擬稿已於 2008年 5月 21日
發 出 ( 立 法 會

CB(1)1600/07-08(03)號文

件 )。  
 

2008年 3月 27日  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以書面提供以下資料：  
 
(a) 有關規管光害騷擾及提高能源效益的現行法律架構及政策 (不論後者會

否涵蓋光害騷擾的規管 )；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於

2008年 5月 21日發出 (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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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事宜  
 

結果  

 
 
 
 
(b) 可能參與進行小型工程的各方所須承擔的法律責任，即有意進行小型工程

的人士 (例如處所業主或租戶 )；會協助上述人士聘請註冊專業人士／承建

商進行小型工程的代理人 (如有的話 )；註冊專業人士／承建商；承建商僱

用的工人；並列出條例草案及／或規例內作出有關規定的條文，以作參照；

 
(c) 規管霓虹招牌 (尤其是霓虹招牌內所含的有毒氣體 )的措施；及  
 
 
 
 
(d) 回應委員就建築物業主為遵行擬議的小型工程監管制度而承受的不必

要負擔 (即按條例草案新訂第 4A及 9AA條所訂委任合資格人士進行小型

工程 )提出的關注。  
 

會CB(1)1600/07-08(01)號
文件 )。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於

2008年 4月 3日發出 (立法

會 CB(1)1179/07-08(01)號
文件 )。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於

2008年 5月 21日發出 (立法

會CB(1)1600/07-08(01)號
文件 )。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於

2008年 4月 3日發出 (立法

會 CB(1)1179/07-08(01)號
文件 )。  
 

2008年 4月 7日  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以書面提供以下資料：  
 
(a) 就法律架構和程序安排方面，有何可行做法能清楚反映立法意向，以及

界定在不同情況下有可能牽涉進行小型工程的各方人士的法律責任；  
 
(b) 參考其他法例的相類條文和案例，說明樓宇業主在何種情況下，足以履

行新訂第 4A及 9AA條下委任合資格人士展開或進行小型工程的責任，而

不會被視作明知而違反《建築物條例》；及  
 
(c) 回應委員的下述意見：就未有遵從擬議小型工程監管制度規定的第三級

別小型工程而言，考慮到有關罪行的性質和嚴重程度，政府當局現時對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於

2008年 4月 21日發出 (立法

會CB(1)1295/07-08(01)號
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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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事宜  
 

結果  

於由他人代為進行小型工程的人士 (尤其是建築物業主 )判監的建議，應

予以撤銷。  
 
政府當局承諾：  
 
(a) 考慮在新訂第 14AA條的中文本中，在 "第 4A(1)及 9AA(1)條已獲符合 "之

前加入 "但 "；及  
 
 
 
 
(b) 考慮簡化新訂第 24AA條中關乎指明拆卸、移去或改動根據簡化規定展

開的小型工程的命令所送達的人士的條文草擬方式。  
 

 
 
 
 
 
(a) 政府當局的回應已於

2008年 5月 21日發出

( 立 法 會

CB(1)1600/07-08(02)
號文件 )；及  

 
(b) 在 2008年 4月 22日的

法案委員會會議上，

政府當局表示無法簡

化 新 訂 第 24AA 條 的

現行草擬方式。  
 

2008年 4月 22日  
 

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書面資料，述明在證明 "由他人代為進行小型工程

的人士 "明知而違反擬議第 40(1AB)條方面，被視為關鍵時間的應是委任註

冊專業人士／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的時間，還是實際展開小型工程的時間。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於

2008年 5月 21日發出 (立法

會CB(1)1600/07-08(02)號
文件 )。  
 

 政府當局承諾：  
 
(a) 考慮在條例草案中更清楚說明立法意向，即一如擬議第 4A及 9AA條所

述，在某代理人代表建築物業主／租戶直接委任註冊專業人士及／或

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進行小型工程項目，該代理人會被視為 "由他人代

為展開或進行小型工程的人士 "；  
 
(b) 進一步考慮應如何界定建築專業人士、承建商及建築物業主／租戶不遵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於

2008年 5月 21日發出 (立法

會CB(1)1600/07-08(02)號
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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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事宜  
 

結果  

從擬議小型工程監管制度的刑事法律責任；及  
 
(c) 動議一項修正案，在條例草案第 16條中修訂新訂第 14AA條的中文本

為 "如小型工程在沒有根據第 14(1)條獲建築事務監督批准及同意下展

開或進行，而第 4A(1)及 9AA(1)條已就該工程而獲符合，則第 14(1)條並

不就該工程而適用。 "。  
 

 

2008 年 4月 29日 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有關《 2007 年建築物 (修訂 )條例草案》各項條文

的摘要表，訂明在擬議小型工程監管制度的立法架構下，適用於建築物業

主／租戶的罪行，以及訂定或撤除建築物業主／租戶的法律責任的行政措

施。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於

2008年 5月 21日 發 出 (立
法 會

CB(1)1600/07-08(02) 號

文件 )。  
 

 政府當局承諾：  
 
(a) 動議一項修正案，賦權建築事務監督以電子方式透過互聯網提供建築圖

則，供公眾查閱；  
 
(b) 考慮修訂新訂第 4A 及 9AA 條 (註冊專業人士／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的委

任 )，更清楚說明在甚麼情況下某人會被視為 "由他人代為進行小型工程

的人士 "；及  
 
(c) 鑒於委員關注到條文所訂不擬列為小型工程的地盤平整工程、打椿工

程、挖掘工程或基礎工程，考慮應否對擬議第 40(2AC)(b)及 40(2B)(d)
條作出修訂。  

 

政府當局提出的修正案

擬稿已於 2008年 5月 21日
發 出 ( 立 法 會

CB(1)1600/07-08(03) 號

文件 )。  

2008 年 5月 22日 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重新考慮新訂第 4A 及 9AA 條 (註冊專業人士／註冊小

型工程承建商的委任 )的修訂草擬方式，以顧及委員的意見，就是應就不遵

從擬議小型工程監管制度的刑事法律責任，為建築物業主提供進一步的保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於

2008年 5月 27日 發 出 (立
法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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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事宜  
 

結果  

障，但不應放寬建築專業人士及承建商在擬議制度下的法律責任。當局亦

應考慮保留先前草擬方式所建議的 "由他人代為進行小型工程的人士 "一
語。當局在適當時，應提供修訂新訂第 4A 及 9AA 條的草擬方式的其他方

案，供委員考慮。  
 

CB(1)1684/07-08(01) 號

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8年 6月 17日  


